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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衛生技術 

科 目：衛生行政與法規 

 

一、試述我國菸害防制法規定那些場所若未設置吸菸區，則應全面禁止吸菸？以及該法對於吸菸

區設置之規範。（25 分） 

【擬答】 

菸害防制法第 16 條 

下列場所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一、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二、室外體育場、游泳池或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室外場所。 

三、老人福利機構所在之室外場所。 

四、其他經各級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場所及交通工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及其他適當地點，設置明顯禁菸標示或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意旨

之標示；且除吸菸區外，不得供應與吸菸有關之器物。 

第一項吸菸區之設置，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吸菸區應有明顯之標示。 

二、吸菸區之面積不得大於該場所室外面積二分之一，且不得設於必經之處。 

 

二、為提升新住民生育健康，以及減少因語言隔閡所造成之就醫障礙，試述政府近期推動之相關

政策或計畫。（25 分） 

【擬答】 

內政部成立『外來人士在台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0800024111』，提供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

教育、就業、醫療等相關資訊諮詢及通譯服務，其服務時段為國語及越語，每週一至週五早上 9

時至下午 5 時，其餘印尼、泰國、英語、柬埔寨等 4 種語言服務時段為下午 1 至 5 時。 

新住民懷孕婦女未納健保產前檢查補助計畫 

背景說明： 

新住民來台後，除有受雇者得從受雇日參加全民健保外，其餘應自持有居留證明文件滿 6 個

月起，始可參加全民健保。有鑑於產前檢查是為了保護孕婦、胎兒健康及預防孕期與臨產時可 能

發生的問題，以俾及時發現及時提供妥善之防範或治療，故產前檢查是孕期保健的重要措施之一，

有益於孕期、分娩及產後期間之母子安全。為持續保護新住民婦女在未納全民健保前之生育健康，

使渠等於懷孕期間，均能受到規律的產前檢查措施，保護其母子健康，乃持續推動此補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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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試述我國全民降康保險對於照顧弱勢，以及守護偏鄉的具體措施。（25 分） 

【擬答】 

照顧弱勢 

一、健保是以全體被保險人繳納保險費，共同分攤醫療費用，達成維護國民健康，減輕財務障礙

的社會保險制度。為發揮自助互助、風險分擔的社會保險精神，及基於穩定健保財務考量，

二代健保實施前之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稱健保法)第 30 條第 4 項規定，被保險人未繳清健保

費前得予以鎖卡，以落實保險權利與義務對等原則，並避免欠費影響健保財務，以確保健保

之永續經營。 

二、為落實政府照顧弱勢民眾健保就醫權益，及參據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72 號解釋「…惟對於

無力繳納保險費者，國家應給予適當之救助，不得逕行拒絕給付，以符憲法推行全民健康保

險，保障老弱殘廢，無力生活人民之旨趣」意旨，健保法修正案於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將草

案第 37 條(即前開第 30 條第 4 項)修正為：「保險人於投保單位或保險對象未繳清保險費及滯

納金前，經查證及輔導後，得對有能力繳納，拒不繳納之保險對象暫行停止保險給付」；99

年 9 月 2 日行政院院長指示「衛生署(現為衛生福利部)儘速了解民眾遭鎖卡的各種原因研議具

體解決對策」，健保局(現為健保署)即規劃「弱勢民眾安心就醫方案」，針對健保欠費被鎖

卡之民眾，經查證確屬弱勢對象，包括近貧戶、特殊境遇受扶助家庭及 18 歲以下兒童及少年

(註：後再增列孕婦)，給予健保卡鎖卡鬆綁，案經行政院 99 年 10 月 29 日院臺衛字第

0990059594 號函同意備查。前開立法院審議通過之健保法修正案，業經總統於 100 年 1 月 26

日公布，行政院核定自 102 年 1 月 1 日實施。 

三、鎖卡人數由 96 年 69.3 萬人降至 104 年 8 月 3.9 萬人，102 年起二代健保實施，僅對有經濟能

力者，即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稅率達第 1 級以上者或全戶利息所得逾 2 萬元或領有軍公教人

員月退休俸者，如其拒絕繳納保險費始予鎖卡；但欠費已辦理分期繳納、經政府自付保險費

補助、20 歲以下、懷孕婦女及特殊境遇家庭受補助者，一律不予鎖卡，以保障其健保就醫權

益。 

四、二代健保實施後，依健保法第 37 條規定，僅就有能力繳費卻拒不繳納者，予以暫行停止保險

給付，亦即採健保欠費與健保就醫脫鉤處理，讓確實無力繳費者均不予鎖卡。保障弱勢民眾

就醫權益，是朝野各界不分黨派的共同理念，現已完成修法之階段任務，刻由本部及健保署

落實中，讓弱勢民眾均得以安心地以健保身分就醫。 

改善整體偏鄉醫療環境  妥善照護在地居民健康 

提升就醫可及性 

衛福部與醫學中心合作，結合基層診所或衛生所，藉由行動醫療車、設置夜間或假日救護站，

提供在地化的定期巡廻診療、健康篩檢、到宅服務等， 107 年每月專科門診近 2,000 診，照護人

口達 47 萬人。 

推動醫療資訊化 

鬆綁醫療法規，除建置電子病歷，也利用普設的寬頻網路基礎建設，透過遠距醫療，來填補

偏鄉醫療資源缺口，提升醫療照護的可近性與品質。 

改善醫療設備 

強化緊急醫療處理力，去年衛福部已在澎湖、台東醫院新設置核磁共振儀（MRI），可以提

供更精確的疾病診斷，也重建（整）建 18 所原住民及離島地區衛生所； 108 年在恆春、臺東、

苗栗等地區，都輔導在地醫院轉為重度級醫院，補強緊急醫療處理網絡。去年 8 月起，也正式啟

用澎湖、金門、馬祖的駐地救護航空器，政府每年投入 3.7億元，讓 3個離島地區各有一架救護醫

療專機駐地，提供緊急醫療後送服務，讓空中轉診「時間減半、效率加倍」，守護離島居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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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醫師人力 

但偏鄉地區醫師招募不易，向來多依賴國家培育的公費醫師。由於一般公費醫學生自 98 年起

停招 7 年，直到 105 年才復招，造成 110 年至 116 年間公費醫師斷層，為多面向挹注並改善偏鄉

醫師人力缺口， 108 年 11 月 8 日核定「優化偏鄉醫療精進計畫」，預計 5 年（108-112 年）投入

近 10 億元，鼓勵 600 多位服務期滿的公費醫師留任、並進一步希望退休公職醫師也能回任，以穩

定偏遠地區醫師人力，因此規劃「公費醫師服務期滿留任獎勵計畫」，以穩定偏遠地區醫師人力，

該計畫已獲行政院同意，將自明（109）年起開辦。。 

為增進偏鄉民眾的醫療可近性，強化在地醫療量能，衛福部近年來已積極推動多項措施，包

括在地養成公費醫師制度、「全民健康保險山地離島地區醫療給付效益提昇計畫」（Integrated 

Delivery System，簡稱 IDS）巡迴醫療及獎勵開業計畫、更新公立醫療院所設施設備、醫學中心支

援計畫提升在地急重症醫療能力、推動遠距醫療及強化緊急後送機制等，對於偏鄉醫療的可近性

及照護品質，已有明顯提升。 

 

四、根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試述全民健保的主要財源；另外，請試述二代保健財務改革及

收支連動機制對於穩定全民健保財務平衡的成效。（25 分） 

【擬答】 

第 3 條 

政府每年度負擔本保險之總經費，不得少於每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百分之三十六。 

政府依法令規定應編列本保險相關預算之負擔不足每年度保險經費扣除法定收入後金額之百分之

三十六部分，由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撥補之。 

第 17 條 

本保險保險經費於扣除其他法定收入後，由中央政府、投保單位及保險對象分擔之。 

第 25 條 

本保險財務，由保險人至少每五年精算一次；每次精算二十五年。 

第 26 條 

本保險有下列情形之一時，由保險人擬訂調整保險給付範圍方案，提健保會審議，報主管機關轉

報行政院核定後，由主管機關公告： 

一、本保險之安全準備低於一個月之保險給付總額。 

二、本保險增減給付項目、給付內容或給付標準，致影響保險財務之平衡 

第 76 條 

本保險為平衡保險財務，應提列安全準備，其來源如下： 

一、本保險每年度收支之結餘。 

二、本保險之滯納金。 

三、本保險安全準備所運用之收益。 

四、政府已開徵之菸、酒健康福利捐。 

五、依其他法令規定之收入。 

本保險年度收支發生短絀時，應由本保險安全準備先行填補。 

第 77 條 

本保險之基金，得以下列方式運用： 

一、公債、庫券及公司債之投資。 

二、存放於公營銀行或主管機關指定之金融機構。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有利於本保險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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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 條 

本保險安全準備總額，以相當於最近精算一個月至三個月之保險給付支出為原則。 

二代健保不但擴大健保會的社會參與，原先只由保險人與保險醫事服務機構進行擬訂「醫療

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也落實擴大民眾參與的原則，將擬訂會議的參與者擴大至相關機關、

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健保法第 41 條第 1 項）；另外，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的修正，

亦納入相關機關、專家學者、被保險人、雇主共同參與，並且得邀請藥物提供者及相關專家、病

友等團體代表表示意見（健保法第 41 條第 2 項）。 

由 108 年 10 月份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執行報告得知目前之財務平衡的成效： 

一、保險收支情形 

為適時表達全民健康保險營運狀況，分別就本保險現金收支及權責基礎收支情形做說明： 

現金收支情形： 

108年10 月保費收入415.03 億元，醫療費用支出599.82億元，其他收支淨餘12.59 億元。

108 年截至 10 月底保費收入 5,443.53 億元，醫療費用支出 5,441.97 億元，其他收支淨餘

133.90 億元。 

權責收支情形： 

108 年度截至 10 月底止，保費收入 5,050.78 億元、保險給付 5,417.60 億元、呆帳費用 44.60

億元、其他收支相抵結餘 143.35 億元，合計保險收支淨短絀數 268.07 億元，依法收回安全

準備填補短絀，收回後安全準備餘額為 1,841.33 億元，折合約 3.39 個月保險給付。 

安全準備金運用方面，截至 108 年 10 月底，本保險安全準備金餘額為 1,576.7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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